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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光科技大學特殊個案學生輔導辦法 

民國 90 年 12 月 13 日學生事務會議制定通過 

民國 91 年 01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91 年 06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96 年 11 月 15 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 

民國 98 年 08 月 01 日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 

民國 99 年 9 月 15 日諮商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04 年 9 月 17 日諮商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0 年 2 月 18 日諮商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4 年 8 月 27 日諮商輔導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民國 114 年 9月 30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 

第   一   條    本校為實踐教育精神，弘揚人道關懷理念，協助罹患疾病、遭逢事故與身

心障礙學生順利學習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  二   條    本校學生（含日間部及進修部在籍學生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有影響正常

學習者，得申請提報特殊個案： 

一、遭遇重大車禍，經專科醫師診斷證明，認定需要長期治療或休養者。 

二、罹患慢性疾病，經專科醫師診斷證明，認定需要長期治療或休養者。 

三、罹患精神疾病，經專科醫師診斷證明，認定需要長期治療或休養者。 

四、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。 

五、其他偶發事件，導致學生學習困難，經醫師、導師或系主任認定需要

特殊輔導者。 

第   三   條    特殊個案學生之審議與行政流程如下： 

一、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，應由導師申報該班符合申請資格並有需求之

學生，經系主任同意後提出申請，受理申報單位為諮商輔導中心(以

下簡稱諮輔中心)。 

二、導師申報時，需填寫申請書並檢附被申報人在公私立地區醫院層級以

上之專科醫師診斷書乙份（若為長期於同一身心診所就診，經診斷

為第三類精神疾病之診斷書亦可），自申報日起兩週內繳交。 

三、提報資料經彙整後，由諮輔中心進行初審，必要時得諮詢本校駐診精

神科醫師之專業建議。通過初審之個案學生確定後，於每學期初召開

特殊個案審查會議進行複審。 

四、特殊個案審查會議以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體育室主任、註冊課務

組長、生活輔導組長、衛生保健組長、諮輔中心主任及綜合業務組組

長為成員，校長為主席，並得邀請各院院長、系主任、系教官、導師

及總務處事務組組長等列席。 

五、通過複審之個案，即列為該學期之特殊個案，應由諮輔中心以密件函

知教務處、生活輔導組、綜合業務組、衛保組、服學組、軍訓室、

系主任、導師及任課老師等相關單位人員。 

六、特殊個案學生經複審通過後，列入特殊個案學生管理，有效期間自申

請日或專科醫師診斷書註明之日期起算，至當學期結束止。 
七、特殊個案學生之個人資料，應予以保密。 

第   四   條    特殊個案學生因疾病或其他已申請並核可的事由，或無法出席課程、參加

期中、期末考試，任課老師得依個案狀況與學生能力，提供適性替代評量

方式。特殊個案學生之成績補登，如有必要得延後一學期以內為之。成績

補登程序另依教務處規定處理。 

第   五   條    特殊個案學生於輔導期間，在能力可及的範圍內，應配合就醫、依醫囑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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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、個別諮商或老師合理的替代評量要求。 

第   六   條    導師應於期中、期末考試前主動關心特殊個案學生之學習情況，以協助其

課業需求。若有需要，導師應先行與系主任反映及討論，俾利協調系內資

源因應處理。若有跨單位協調需求，導師應主動與諮輔中心聯繫，共同合

作協助學生。 

                諮輔中心應視需要持續追蹤及聯繫特殊個案學生狀況，瞭解實際情形，並

且詳加記錄。若特殊個案學生身心長期未見好轉，且尚未畢業者，導師得

於每學期初依據實際需求提出特殊個案續列申請，經專業評估與核定後，

得逕列為下學期之特殊個案持續輔導。若情況更加惡化，應進一步輔導或

轉介治療。 

 

 

第   七   條    學期中如有突發性個案，諮輔中心得召開特殊個案協調會或以簽呈方式進

行審查作業及通報程序。 

第   八   條    本辦法經諮商輔導委員會議議決，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

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